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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
关于完善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
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的通知
吉政明电〔２０１４〕６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办、各直属机构，国家统计局吉林调查总队：

　　自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２日，省政府下发《关于建立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的通知》（吉政明电〔２０１１〕１０号，以下简称《通知》）以来，各地积极落实省政府要求，按照规定条件和标准，及时启动联动机制，发放临时价格补贴，对缓解物价上涨影响、保障困难群众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进一步发挥联动机制作用，确保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水平不因物价上涨而降低，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委《关于完善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１８２号）要求，省政府决定，进一步完善我省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以下简称联动机制）。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降低启动条件
　　以市（州）为单位，启动或中止联动机制。联动机制启动临界条件由原来的４.５％调整为３.５％，即：当一个市（州）居民消费价格指数（ＣＰＩ）同比涨幅连续３个月达到或超过３.５％时，该市（州）各级政府应启动联动机制，及时发放价格补贴；当居民消费价格指数（ＣＰＩ）同比涨幅连续３个月回落至３.５％以下时，中止联动机制，停止发放价格临时补贴。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随延边州启动或中止联动机制，梅河口市、公主岭市分别随通化市和四平市启动或中止联动机制。

　　二、调整价格临时补贴标准计算方法
　　以市（州）为单位，确定统一的价格临时补贴标准。价格临时补贴标准为低保标准与低收入居民基本生活费用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乘积。具体按以下公式计算：

　　（一）城市低保对象、优抚对象、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价格临时补贴标准＝市（州）同期月均城市低保标准×市（州）低收入居民基本生活费用价格指数同比涨幅（％）；

　　（二）农村低保对象、五保供养对象价格临时补贴标准＝市（州）同期月均农村低保标准 ×市（州）低收入居民基本生活费用价格指数同比涨幅（％）。

　　每人每月补贴不足２０元的，按２０元发放，超过２０元的据实发放。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在上述标准基础上，适当提高临时补贴标准。

　　三、确保价格临时补贴及时发放
　　价格临时补贴采取“按月计算、按季发放”的办法，各地在联动机制启动当月，向保障对象一次性补发前３个月的价格临时补贴，以后逐月计算价格补贴额，每３个月发放一次，确保在第３个月当地ＣＰＩ月度指数发布后的３０天内一并发放，直至联动机制中止。应发月数不足３个月的，按实际应发月数发放。在通过现有渠道向困难群众发放价格临时补贴时，要特别注明所发补贴为“价格临时补贴”。

　　四、明确价格临时补贴资金来源
　　价格临时补贴所需资金，由各地财政部门负担，省财政给予适当补助。对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发放的价格临时补贴资金从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

　　五、相关工作要求
　　各地要建立联动机制执行工作机制，由价格主管部门牵头，民政、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国家统计局市（州）调查队参加，明确责任分工，加强部门配合，定期开展会商，确保做好相关工作。价格主管部门要密切关注物价上涨对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影响，及时提出启动或中止联动机制的建议，报市（州）政府同意后组织实施。民政部门要组织好对城乡低保对象、农村五保供养对象、优抚对象的价格临时补贴资金发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组织好对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的价格临时补贴资金发放。财政部门要积极安排价格临时补贴资金。国家统计局市（州）调查队应及时提供相关价格指数数据。

　　完善联动机制是贯彻落实中央“社会政策要托底”要求的重要举措，各地要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其他事宜仍按《通知》执行。

    特此通知。

　　吉林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７日 

　　

